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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应急〔2019〕229 号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，深圳市发展改革

委、阳江市发展改革局：

为进一步提升省级救灾物资应急保障能力，确保省级救灾物

资高效调运，及时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，省应急管理厅、 省

粮食和储备局建立省级救灾物资应急保障联动机制，现将有关 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按照“预防为主、常备不懈、反应快速、保障有力”工作原

则，健全完善统一指挥、协调有序、运转高效的应急物资保障体

系。坚持以人为本，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，确保紧急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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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下省级救灾物资及时调拨到受灾地区，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

生活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机制适用于省级救灾物资采购、调拨、使用及相关保障工

作。

三、组织机构及有关职责

省应急管理厅、省粮食和储备局建立省级救灾物资应急保障

联动机制，分别由省应急管理厅、省粮食和储备局分管负责同志牵

头，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、省粮食和储备局物资储备处

分别承担本部门相关具体工作。

省应急管理厅负责提出省级救灾物资的储备需求和动用决

策，组织编制省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、品种目录和标准，会同省

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确定年度购置计划，根据需要下达动用指令。

省粮食和储备局根据省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、品种目录和标

准、年度购置计划，负责省级救灾物资的收储、轮换和日常管理，根据

省应急管理厅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。

四、物资采购

（一）常规采购。省粮食和储备局根据年度购置计划组织实

施省级救灾物资采购。

（二）紧急采购。对不易储存的食品类物资或其他应急物资，

由省粮食和储备局负责组织签订紧急供货合作协议或代储协议。

根据应急救灾工作需要，省应急管理厅向省粮食和储备局发出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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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救灾物资紧急采购计划的函（附件 1）。紧急情况下，可由省

应急管理厅电话通知省粮食和储备局先行采购，事后按规定程序

补办相关手续。省粮食和储备局根据紧急采购计划实施紧急采购。 紧

急采购资金额度超出年度省级救灾物资资金预算的，由省粮食和

储备局联合省应急管理厅向省财政厅申请解决。

五、调拨程序

（一）审批及下达指令。省应急管理厅根据地级以上市应急

管理部门上报的省级救灾物资申请，或根据当地灾情及救灾需求， 向

省粮食和储备局发出省级救灾物资动用指令（附件 2）。紧急情

况下，可由省应急管理厅电话通知省粮食和储备局，事后按规定

程序补办相关手续。

（二）调拨。省粮食和储备局收到动用指令后，立即启动调

运程序，在规定时间内将省级救灾物资运送到地级以上市应急管 理

部门或市政府指定部门，特殊情况根据需要可运送至县级应急 管

理部门。紧急采购的物资，按照紧急采购计划要求，在规定时 间

内运送到灾区。

（三）接收。接收地应急管理部门应对省级调拨的救灾物资

进行验收，填写《广东省省级救灾物资调拨签收单》（附件 3），

并完成交接手续。若交接时发现数量或质量等问题，接收地应急

管理部门要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省应急管理厅报告，由省应急管理

厅协调省粮食和储备局进行处理。所调拨的救灾物资由接收地应

急管理部门负责管理使用和调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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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立联络协商机制

（一）日常信息通报机制。省应急管理厅与省粮食和储备局

建立日常信息通报机制，每季度定期通报相关信息。在建立省救 灾

物资信息管理平台前，省粮食和储备局每月 5日前向省应急管理

厅提供救灾物资储备信息（附件 4）。

（二）应急联络对接机制。省应急管理厅与省粮食和储备局

建立应急联络对接机制，明确相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，及时解决 救

灾物资调拨等方面问题（附件 5）。

（三）储备布局协商机制。省应急管理厅根据省内各区域常

年受灾情况、人口数量等，定期会同省粮食和储备局研究提出省 级

救灾物资前置等工作方案，省粮食和储备局按照相关工作方案 做

好落实。

七、建立全省救灾物资信息管理平台

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粮食和储备局推动建立全省救灾物资信

息管理平台，实现省市县三级救灾物资储备信息共用共享，以及 省

级救灾物资线上申请调拨、运输进度跟踪等功能。省应急管理

厅、省粮食和储备局分别负责组织本系统救灾物资储备单位的信

息录入及实时动态更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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